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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
及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强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和规模化应用，加快我市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市场为导向，以突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成果转化为主要目标，以高新技术提升传统农业，对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培育农业高科技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坚持公平公正原则，鼓励技术创新，实行动态管理。
第四条  市科技局负责市级行政区域内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认定和其它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程序
    第五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范围
    我市范围内的管理机制新、技术力量和创新能力强、产业特色明显、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大、经济效益比较好、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各类农业园区。
    第六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条件
    （一）区域相对集中。区域要求相对集中成片，从事规模化的高效种植或养殖，且生态环境较好，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总体规划布局合理科学，并纳入乡镇(街道)总体发展规划。
    （二）产业特色明显。符合区域农业的发展方向，特色主导产业数量不超过2个，能促进当地农业产业升级和规模化生产，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三）科技含量高。园区农业科技水平要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有一定的研发能力、基础条件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拥有1个以上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科教单位作为技术依托单位，拥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科技企业，拥有较好的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与推广体系。
    （四）社会经济效益好。经济效益指标要高于周边地区平均水平3 0％以上；生产环境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标准以上；园区辐射周边农户年增收1 0％以上。
    （五）运行机制新。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土地运作机制和园区管理体系及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第七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申报程序
    凡符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条件的，由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填报相关材料，经地方科技部门初审后报市科技局。
    第八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申报材料
    （一）《泰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申请表》；
    （二）乡镇（街道）政府批准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总体规划；
    （三）重点农业科技企业情况简介；
    （四）其它证明材料。
   第九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程序
   市科技局对各市（区）科技局推荐上报材料组织专家审查，研究确定泰州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名单。
   
第三章  实施管理
    第十条  市科技局负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认定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制定认定标准指标体系。
    （二）负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有关申请材料的审核、组织专家审查和认定工作。
    （三）负责指导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工作。组织和引导有关农业科教单位进入园区，进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安排相关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园区建设；组织专家对园区建设进行指导、检查和考核。
    （四）负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评估工作。
    第十一条  市（区）科技局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的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具体负责指导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工作。
    （二）负责所在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有关申报材料的初审工作。
（三）加强人才、技术、项目、资金等力量的集成，支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四）负责年度计划项目的初审，加强项目实施的督促、检查、考核等。
（五）协助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评估、统计等各项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扶持政策
（一）对符合认定标准的园区颁发“泰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牌匾。并在泰州市科技网（www.info.gov.cn）上公告园区名录。
（二）同等条件下，优先申报省级以上农业科技计划项目。
（三）引进或培养的特殊人才可优先推荐为省、市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培育计划人选。当选者可获取省、市人才资金或相关政策支持。
（四）优先获得市“农业科技110”信息咨询服务。
第十三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实行动态管理。市科技局每三年对已认定的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进行资格评估，对建设较好的予以表彰；对不符合标准的予以撤销“泰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称号。
第十四条   在申请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过程中，申请单位若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其认定资格，并在三年内不予受理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认定申请。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